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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3,916,27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9.88%；曾慧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2,160,79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9.24%。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孙丰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06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50%)。其中：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35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50%）；拟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71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0%）。

因个人资金需求，曾慧女士计划在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06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50%)。其中：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35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50%）；拟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71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0%）。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转增股本等股份变

动事项，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孙丰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3,916,278股

持股比例 19.8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3,916,278股， 其中15,413,822股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所得。

股东名称 曾慧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2,160,795股

持股比例 19.2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2,160,795股， 其中14,916,827股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所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孙丰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067,5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55,8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711,7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曾慧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067,5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355,8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711,7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

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

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孙丰先生、曾慧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其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

下：

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

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次发行及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

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后六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 上述锁定期

届满后，在本人担任赛腾电子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发行人

股份。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

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人减持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

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但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

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

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自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

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减持。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孙丰先生、曾慧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数量及价格具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注：孙丰先生、曾慧女士因离婚股权分割，截至本公告日，孙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19.88%，曾慧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24%，公司控制权可能会发生变更，双方正在

进一步协商后续安排，公司会根据双方协商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将督促本次拟减持的股东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并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8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

603887

公告编号：

2026-002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已披露重要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未来收入减少的风险： 根据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前期披露的签订“中国移动长三角（扬州）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维服务项目”（以下

简称 “扬州算力中心项目” ） 合同的公告， 该项目预计投建B01~B06共6栋机房楼， 其中

B01~B03机房楼公司已投建完成并运营。 现由于该项目B04~B05机房楼商务条件发生重大变

化，经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及上海启斯云计算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香

江系统” 及“上海启斯” ，统称“子公司” ）与该项目甲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代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算力分公司（以下简称“扬州算力公司” ）进行友好磋商

并决定，原项目中的B04~B05机房楼由甲方自行投资建设，公司不再执行原合同对应义务，预

计相应可取得收入将减少合计约10.92亿元。

● 未来项目变化的风险： 公司截至目前尚未收到甲方B06机房楼订单计划。 考虑到

B04~B05机房楼甲方商务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未能承接，因此，公司无法排除未来无法承

接B06机房投资建设的可能。

● 目前， 甲方已将B04~B05机房楼的服务内容改为EPC工程施工及运维服务并公开招

标，我司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招标条件积极参与。 如子公司中标该项目，公司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合同金额及其他商务要素以实际公告为准。

● 公司会持续关注该项目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根据公司前期已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进展的公告》（公告号：2024-092），

公司子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之二中标并签订了“中国移动长三角（扬州）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

施建维服务项目” 的正式合同（以下简称“建维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现公司收到扬州

算力公司发来关于该项目后续进展安排的函件，现就函件所述内容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一、前期《建维合同》的主要内容

项目名称：中国移动长三角（扬州）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维服务项目

甲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乙方一（联合体牵头方）：深圳市中兴通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二（联合体成员）：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三（联合体成员）：上海启斯云计算有限公司

预估框架总合同（含税）：人民币408,623.376623万元

根据前期各方签订的联合体协议约定， 深圳市中兴通讯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联合

体牵头人， 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比例为30%； 香江系统作为成员一， 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为

60%；上海启斯作为成员二，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为10%。 公司本次实际涉及合同金额的70%。

合同范围：提供数据中心机电相关配套服务，具体为：充分满足甲方IDC基础业务及IDC增

值业务发展的需要【160】MW的IT基础资源服务需求，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IDC基础资源

服务、IDC维护服务。

服务期限：第一批次：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2月31日止，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自

2032年12月31日起，甲方有权提前三十（30）个自然日书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协议，且无需支付

违约金，即2025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2月30日为确定的期限，2032年12月31日至2034年12月

31日为不确定的期限；第二批次：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35年3月31日止，除非本协议另有约

定，自2033年3月31日起，甲方有权提前三十（30）个自然日书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协议，且无需

支付违约金， 即2025年4月1日起至2033年3月30日为确定的期限，2033年3月31日至2035年3

月31日为不确定的期限；第三批次：自2025年7月1日起至2035年6月30日止，除非本协议另有

约定，自2033年6月30日起，甲方有权提前三十（30）个自然日书面通知乙方终止本协议，且无

需支付违约金， 即2025年7月1日起至2033年6月29日为确定的期限，2033年6月30日至2035年

6月30日为不确定的期限。 框架整体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36年5月31日止。

二、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交付该项目中的B01~B03机房楼，共计84MW的IT基础资源服务

需求，该项目自交付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已实现收入1.02亿元，后续B01~B03机房楼按

照原合同约定提供服务并取得对应收入约20.07亿元（运营期10年），B04~B05机房楼将根据

双方此次沟通安排执行，B06机房楼截至目前还未收到甲方的需求计划。

三、本次变更的主要内容

因该项目中B04~B05机房楼商务条件较原B01~B03发生巨大变化，经甲乙双方多轮友好

磋商及讨论后决定，公司子公司不再执行原合同中B04~B05机房的合同义务，由甲方另行安排

相关出资方投资建设。目前，甲方已将B04~B05机房楼的服务内容改为EPC工程施工及运维服

务并公开招标，我司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招标条件积极参与。 如子公司中标该项目，公司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合同金额及其他商务要素以实际公告为准。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本次项目进展主要系甲乙双方就后续安排做出的初步意向， 目前主要影响未来年度

B04~B05机房楼对应的投建维收入，具体如下：

单位：亿元

状态 楼栋号 预计IT容量（MW） 合同额

原合同 B01~B06 160 40.86

本次变更

B04 30 预计减少约5.46

B05 30 预计减少约5.46

*以上金额测算按照预计运营期10年计算。

若不承接B04及B05机房楼的投建维服务，预计相应可取得收入将减少合计约10.92亿元。

同时， 公司于2026年需要投入该项目的自有资金及预计所需的银行负债金额亦将大幅度相应

下降，降低公司运营风险。

五、相关风险提示

未来收入减少的风险：根据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前

期披露的签订 “中国移动长三角（扬州） 数据中心算力基础设施建维服务项目”（以下简称

“扬州算力中心项目” ）合同的公告，该项目预计投建B01~B06共6栋机房楼，其中B01~B03机

房楼公司已投建完成并运营。现由于该项目B04~B05机房楼商务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经公司全

资子公司香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及上海启斯云计算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香江系统” 及

“上海启斯” ，统称“子公司” ）与该项目甲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代表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州算力分公司（以下简称“扬州算力公司” ）进行友好磋商并决定，原

项目中的B04~B05机房楼由甲方自行投资建设，公司不再执行原合同对应义务，预计相应可取

得收入将减少合计约10.92亿元。

未来项目变化的风险：公司截至目前尚未收到甲方B06机房楼订单计划。 考虑到B04~B05

机房楼甲方商务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未能承接，因此，公司无法排除未来无法承接B06机房

投资建设的可能。

目前，甲方已将B04~B05机房楼的服务内容改为EPC工程施工及运维服务并公开招标，我

司将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及招标条件积极参与。 如子公司中标该项目，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合同金额及其他商务要素以实际公告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688648

证券简称：中邮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1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

卫星” ）持有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邮科技” ）股份7,823,40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7525%；股东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4,586,6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3725%。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已于2024年11月13日上市流

通。 航天投资是国华卫星的实际控制人，与国华卫星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股东国华卫星

计划自2025年10月16日至2026年1月15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减

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0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 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1,360,000股；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即不超过2,720,000股。

公司于2026年1月7日收到股东国华卫星出具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1月7日，国华卫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数量4,0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0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12月17日至2026年1月7日，国华卫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2.0258万股，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7.7000万股。 航天投资与国华卫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072.7264万

股减少至833.000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7.89%减少至6.13%，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89%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13%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国华卫星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7,823,406股

持股比例 5.752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823,40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国华卫星 7,823,406 5.7525% 航天投资为国华卫星的实际控制人

航天投资 4,586,600 3.3725% 航天投资为国华卫星的实际控制人

合计 12,410,006 9.1250%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国华卫星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17日

减持数量 4,08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16日～2026年1月7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36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2,72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47.00～68.80元/股

减持总金额 221,969,930.68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3,743,406股

当前持股比例 2.7525%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国华卫星应用产业基金（南

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20115MA1YBDYB1F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108797554210H

□不适用

四、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1月7日收到国华卫星出具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股份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截至2026年1月7日，国华卫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2.0258

万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7.7000万股。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国华卫星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由1,072.7264万股减少至833.000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7.89%减少至6.13%，

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

比 例

（%）

变动后 股

数（万股）

变 动 后

比 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国华卫星应用产业

基金（南京）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614.0664 4.52 374.3406 2.7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

注明）

2025/12/17�

-2026/1/7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458.6600 3.37 458.6600 3.37 / /

合计 1,072.7264 7.89 833.0006 6.13 -- --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触及要

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已实施完毕；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股份变动相关规定，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8日

证券代码：

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2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安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安晏” ）持有孚

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25,106,5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10.2370%。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深圳安晏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和/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减持数量合

计不超过24,442,0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0000%。其中集中竞价减持数量不超过

12,221,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0000%；大宗交易减持数量不超过24,442,0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0000%。 本次减持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

个月内进行。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安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25,106,535股

持股比例 10.237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25,106,53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深圳安晏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221,038 1.0000%

2025/7/25 ～

2025/8/7

15.81-18.39 2025年7月4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深圳安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4,442,077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000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221,03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442,077股

减持期间 2026年1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股东资金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深圳安晏（以下简称“本企业” ）作出承诺如下：

1、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本企业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锁定事项的承诺。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部门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减持发行人

股份时，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3、如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有

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主体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

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8日

证券代码：

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1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王志

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327%，股份来源为股权激励取得，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4日披露了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

2025-054）， 王志刚先生拟自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82%，不超过其减持

前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公司于近日收到王志刚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及权益变动的告知函》，2025年10月23

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王志刚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公司股份1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082%，减持总金额为1,579,027.98元。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志刚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持股数量 400,000股

持股比例 0.032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4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王志刚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24日

减持数量 1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0月23日～2025年12月3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5.70～15.90元/股

减持总金额 1,579,027.98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082%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82%

当前持股数量 300,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245%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8日

证券代码：

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3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常州津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常州津泓” ）持有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1,933,42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07%。 上述股份来源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常州津泓与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2,404,11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67%。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9月20日，公司披露了《中重科技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常州津泓拟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减持数量不超过18,886,14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在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2026年1月7日

收到常州津泓的发来的 《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

函》，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常州津泓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方式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18,885,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00%。 其中，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29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5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常州津泓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情况：

常州津泓于202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2月2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4,33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本次权益变动后，常州津

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92,404,117股减少至88,072,

31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4.67%减少至13.99%，权益变动触及1%刻

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相关法定媒体于2025年12月

23日披露的《中重科技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常州津泓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6年1月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1,963,500股，占公司股本的0.3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12,590,000股,占公司股本的2%，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4,553,5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31%。 本次权益变动后，常州津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由88,072,317股减少至73,518,817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由13.99%减少至11.68%，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常州津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1,933,425股

持股比例 5.0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1,854,976股

其他方式取得：10,078,449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5,274,570股

持股比例 5.6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5,196,121股

其他方式取得：10,078,449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股东名称 沈惠萍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 25,196,122股

持股比例 4.0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7,997,230股

其他方式取得：7,198,892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常州津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1,933,425 5.07%

徐国忠系江苏国茂

减速机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以及常州

津泓执行事务合伙

人。 徐国忠与沈惠

萍为夫妻关系，二人

均为国茂股份实际

控制人。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35,274,570 5.60%

沈惠萍 25,196,122 4.00%

合计 92,404,117 14.67%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常州津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9月20日

减持数量 18,885,3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0日～2026年1月7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6,295,300股

大宗交易减持，12,59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8.42～10.2元/股

减持总金额 166,473,899.6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13,048,125股

当前持股比例 2.07%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计划减持期间为2025年10月21日至2026年1月20日，因常州津泓减

持数量基本达到计划减持数量，故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常州津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20118MA0797QP1B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江 苏 国 茂 减 速 机股份有

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20412064534407K

□ 不适用

沈惠萍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常州津泓于202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2月2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33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 本次权益变动

后，常州津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92,404,117股减

少至88,072,31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4.67%减少至13.99%，权

益变动触及1%刻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相关

法定媒体于2025年12月23日披露的《中重科技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公司于2026年1月7日收到常州津泓的发来的 《关于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 常州津泓于2025年12月23日至

2026年1月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963,500股，占公

司股本的0.3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590,000股,占公

司股本的2%，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4,55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

本次权益变动后， 常州津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88,072,317股减少至73,518,817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3.99%

减少至11.68%，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具体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常州津泓企

业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27,601,625 4.38 13,048,125 2.07

集中竞价√

大宗交

易√

2025/12/23-

2026/1/7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江苏国茂减

速机股份有

限公司

35,274,570 5.60 35,274,570 5.60 / /

沈惠萍 25,196,122 4.00 25,196,122 4.00 / /

合计 88,072,317 13.99 73,518,817 11.68 -- --

注：表中合计比例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不触及要约收

购，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8日


